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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国浩核字[2013]404A0011号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北洋公司”)

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2 年度）》进

行了鉴证。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

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2 年

度）》，并保证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是新北洋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新北

洋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2 年

度）》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

证工作，以对新北洋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2012年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

了包括了解、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

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新北洋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2012年度）》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新北洋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新北洋公司 2012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任何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 2012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

报送并对外披露。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0086-10-88219191 

0086-10-88210558 传真 

Website：www.chc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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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荣坤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吉范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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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2 年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通知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将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37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0 年 3 月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8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 22.58 元，共募集资金总

额人民币 858,04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7,555,451.3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800,484,548.67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3 月 12 日全部到位，已经国富浩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浩华验字［2010］第 17 号验资报告。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万元 

以前年度已使

用 

本年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 

收入净额 
期末余额 置换先期投 

入项目金额 

直接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 

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归还银行 

贷款 

银行手

续费 

31,279.92  10,855.26 8,000.00  0.36 3,383.82 33,296.73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简称“《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下同），经本公司200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威海市商业银行城里

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高新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高新支行分别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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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了78202201090000000044、37001706201050171002、411202250438094001 等3个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本公司于2010年4

月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

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止2012

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1、公司在威海市商业银行城里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78202201090000000044，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该专户余额212,117,816.13元，其中活期账户余额39,296.76元，以存

单方式存放余额212,078,519.37元，存单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开户日期 开户金额 存单号码 存单期限 

1 2012.10.22 2,000.00 1020089 定期一年 

2 2012.10.22 2,000.00 1020086 定期一年 

3 2012.10.22 2,000.00 1020085 定期一年 

4 2012.10.22 2,000.00 1020084 定期一年 

5 2012.10.22 1,000.00 1020091 定期一年 

6 2012.10.22 1,000.00 1020092 定期一年 

7 2012.4.20 3,000.00 1020067 定期一年 

8 2012.4.20 2,000.00 1020068 定期一年 

9 2012.4.20 2,000.00 1020066 定期一年 

10 2012.4.20 2,000.00 1020065 定期一年 

11 2012.4.20 1,000.00 1020064 定期一年 

12 2012.10.30 500.00 1020093 定期一年 

13 2012.8.30 357.85 1020083 定期一年 

14 2012.10.22 350.00 1020090 定期一年 

合  计 21,207.85     

2、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高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37001706201050171002，截止2012年12月31日，该专户余额79,218,406.66元，其中活期账户

余额0.00元，以存单方式存放余额79,218,406.66元，存单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开户日期 开户金额 存单号码 存单期限 

1 2012.12.21 28.84 370000056868 定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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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2.10.23 393.00 370000056839 定期一年 

3 2012.10.22 2,000.00 370000056836 定期一年 

4 2012.10.22        1,000.00 370000056838 定期一年 

5 2012.10.22        1,000.00 370000056837 定期一年 

6 2012.10.22         500.00 370000056796 定期一年 

7 2012.10.22         500.00 370000056795 定期一年 

8 2012.10.22         500.00 370000056794 定期一年 

9 2012.2.10        1,000.00 370000056407 定期一年 

10 2012.2.10         500.00 370000056405 定期一年 

11 2012.2.10         500.00 370000056406 定期一年 

合  计 7,921.84     

3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高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411202250438094001，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专户余额 41,631,065.32 元，其中活期账

户余额 2,631, 065.32 元，以存单方式存放余额 39,000,000.00 元，存单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开户日期 开户金额 存单号码 存单期限 

1 2012.4.20 1,000.00 1257660 定期一年 

2 2012.10.25 1,000.00 1257659 定期 3 个月 

3 2012.10.25 500.00 1257978 定期 3 个月 

4 2012.10.25 500.00 1257979 定期 3 个月 

5 2012.10.22 500.00 1258030 七天通知 

6 2012.10.22 200.00 1258033 七天通知 

7 2012.7.20 200.00 1257964 七天通知 

合  计 3,90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额或比例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额 80,048.4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855.2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0,134.6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的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年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年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

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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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年产 50

万台专用打

印机及相关

产品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否 18,900.00 18,900.00 5,618.24 18,899.91 100.00 
2012 年 09

月 30 日 
9,337.00 否 否 

2、技术研发

中心扩建项

目 

否 8,600.00 11,000.00 2,191.56 7,874.96 72.00 
2012 年 09

月 30 日 
 否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 27,500.00 29,900.00 7,809.80 26,774.87 - - 9,337.00 - - 

超募资金投向 

金融设备研

发、中试生产

项目 

否 9,780.00 9,780.00 3,045.46 6,359.75 65.00 
2013 年 12

月 31 日 
4,954.00 是 否 

归还银行存

款 
否 9,000.00 9,000.00  9,000.00 100.00 - - - -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26,780.00 26,780.00 11,045.46 23,359.75 - - 4,954.00 - - 

合计 - 54,280.00 56,680.00 18,855.26 50,134.62 - - 14,291.0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效益的情况和原因 

募集资金实际到账时间晚于预期，延缓了“年产 50 万台专用打印机及相关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和“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的整体实施进度。2011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

目建设周期的议案》，公司拟将“年产 50 万台专用打印机及相关产品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和“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的完成时间推迟至 2012 年 9 月，其中“年

产 50 万台专用打印机及相关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2013 年度能够全部达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2010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提前归还威海市

商业银行城里支行 3,700 万元及中国建设银行威海高新支行 5,300 万元贷款。 

2、2010 年 9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2,400 万元向“技术研发中心扩

建项目”追加投资，“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目”总投资金额变更为 11,000 万元。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9,780 万元投资实施“金融设备研发、中试生产项目”。 

3、2012 年 7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求及财

务情况，将剩余超募资金中的 8,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4、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制定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原则上用于公司主

营业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公司从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及整体布局的角度出发，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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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市场对各项产品的未来需求状况，认为如果将生产基地与技术研发中心全

部集中在位于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村镇“山东新北洋初村新区”内，

无法为公司产品未来产能的扩张预留足够的场地。公司将“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

目”的实施地变更至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地块（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威环国用（2009

出）第 222 号）。该项目实施地的变更已经 2010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0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两个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46,109,083.44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0 年度全部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年产 50 万台专用打印机及相关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结余 0.09 万元，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结余 3,125.04 万元，

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用于 

“金融设备研发、中试生产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1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情况。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